网络服务合同

合同编号：E-20210320        

日    期：2020年3月20日

甲  方：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联系人： 曹园

电  话： (86)18810105420
电子邮件： 

乙  方：  北京网电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李超

电  话：
(86)18601090921

电子邮件： lichao@net-e.cn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乙方向甲方提供技术服务事宜签订本合同，双方应共同遵守履行。

合同条款

一

定义

合同中下列名词应有以下意义：

	
	服务：

服务费：

本合同：
	指但不限于附件一所列的服务项目。

指附件一所列的各项与服务有关的费用，及甲方按本合同应承担的其他费用。

本合同受附件一的约束并包含所列的双方的各项承诺和条款，被当作一份文件对照参阅及翻译，具有同等效力，任何相矛盾必须以附件一为准。


二

服务期限

乙方正式向甲方提供服务之日为服务起始日(“服务起始日”)。具体日期见附件一提供的服务项目条款。

三 

服务费用

甲方就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向乙方支付详列于本合同附件一的各项服务的相关费用。

四     付款时间及方式

甲方根据附件一第二条规定的具体付款时间向乙方支付应付款项，不得有任何扣减，但本合同另有约定除外。

乙方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宣武区支行
户名：北京网电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人民币账号：11171101040007055
五

乙方权利及义务

乙方根据甲方的具体要求，为其提供附件一中所列出的服务。

根据甲方的要求，乙方可以提供本合同约定服务范围以外的服务，甲方就该额外服务向乙方支付相关服务费，乙方应给予甲方相应的优惠。

乙方有责任调整或改进非因乙方设备设施的缺陷造成的连接设备或操作方面的故障。

甲方于此同意，乙方提供的服务不应包括以下内容：对于非乙方原因导致的任何故障，缺陷，错误或问题的补救、使用不当、运输过程中的自然灾害、滥用、恐怖主义行为、对电力供应设施的错误使用、未能提供适当的操作环境、对机械设备的不当使用，等等。在此情况下如甲方需要乙方提供相关服务，所产生的费用不包含在此合同中。

乙方在提前30天书面通知甲方并得到甲方同意后有权修改或终止服务。

六  
甲方权利及义务

在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或代为取得的服务的过程中，必要时，甲方应指派专人与乙方配合协调。

除乙方同意提供设备外，甲方有责任提供一切必要的设备以享用乙方提供的服务，乙方提供相应的工具。

甲方在使用中如发现故障(非用户端设备故障)应及时向乙方申报。

甲方按时交纳合同中涉及到的费用。

甲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合同，但应提前30日书面通知乙方，合同自解除通知发出之日满30日自动终止。

七

不可抗力

合同期间，由于自然灾害、国家政策、法规调整、公共互联网、战争等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抗拒因素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八

合同终止

本合同因甲方违约而提前终止，则甲方已向乙方支付的服务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不予退还或减免。

如因乙方原因造成合同提前终止，乙方应向甲方返还甲方已支付而乙方尚未履行部分的服务费，并按全部服务费的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九     违约责任

如果本合同中所規定的甲方应付的费用在到期七(7)天后仍未付清；或甲方未遵守和履行本合同中的任何條款或條件，经乙方发出书面通知七(7)天后甲方仍未纠正的，乙方有权及不須向甲方負任何責任，随时停止部分或全部向甲方提供的服务。

如乙方未遵守和履行本合同中的实质性条款或条件，经甲方发出书面通知后未予改正的，甲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立即解除合同，合同自书面通知发出之日终止。

任何一方未遵守或履行本合同的任何条款均被视为违约。违约方在收到守约方的书面通知后应立即予以纠正，并应承担由其违约对守约方造成的直接损失。

十    保密责任

不论是在合同有效期内，或合同结束后，未经另一方同意，均不得使用或向第三方泄露在签订本合同和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所获悉的另一方的任何秘密。

十一   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如发生争议，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应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由该会按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十二   其他

本合同附件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内容具有同等效力。

合同的部分条款经确认无效，不影响本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该无效部分可视为自动从合同中删除。

本合同一式两份，合同双方各执一份，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盖章：
	乙方：北京网电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盖章：

	代表：

日期：
	   代表：

   日期：


附件一 

服务内容

服务项目及费用

乙方提供给甲方的技术服务及费用如下：

服务费用表

	服务项目
	含税费用(人民币) 

	网络服务– 20Mbps本地接入互联网      
	             16,000元


服务地点：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多功能厅6

正式使用时间：2021年3月20日

附加服务

根据甲方需求，乙方可以随时提供上述服务以外的其他技术服务支援，甲方就此技术服务向乙方另行支付费用。

2.  付款时间及方式
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项目的服务时间为 2021 年 3月 20 日。
甲方根据合同第四条规定并按以下方式和时间向乙方交纳本附件第1条所列的服务费：  

付款时间和内容 ：甲方应于2021年3月20日前支付给乙方合同全部金额即人民币16,000元整，               

CHINANET甲方入网责任书
CHINANET网的甲方必须认真阅读CHINANET甲方入网责任书并自觉遵守责任书中的各项规定。

甲方在使用CHINANET业务时应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

甲方不得利用CHINANET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等犯罪活动。不得利用                                   CHINANET查阅、复制和传播危害国家安全和淫秽黄色的信息。若发现此类信息，需向主管部门报告。
甲方在使用CHINANET业务时，应遵守CHINANET网的国际惯例，不得向他人发送恶意的、挑衅性的文件和商业广告。

专线入网的接入单位还应承担如下责任：

     1)向甲方宣传国家及邮电主管部门有关使用CHINANET的法规和规定。

     2)建立健全使用者档案，加强对使用者的管理、教育工作。

     3)有健全的网络安全保密管理办法。
企事业单位的各级管理人员有责任教育、监督本企业职工严格遵守以上条款。

    我作为CHINANET网的甲方，同意遵守“CHINANET甲方入网责任书”中的各项规定，如违反规定，将接受处罚直接承担法律责任。
                                                   甲 方：                           

                                             （单位盖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1
4

